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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 嘉義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2月9日
發文字號： 院授人給字第11240001801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 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」及本院相關函釋，自即日
停止適用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 配合本院111年12月21日訂定發布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

辦法」(以下簡稱支給辦法)，並自112年1月1日施行，
加班費等相關事項自112年1月1日起即應依支給辦法規
定辦理。

二、 本院78年1月4日台78人政肆字第00049號函核示事項一
、84年4月20日台84人政給字第05212號函、91年11月
15日院授人給字第0910035251號函及本院歷次函釋與
支給辦法未合部分，均自即日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 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
長、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懲戒
法院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
金監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[含行政院秘
書長]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、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
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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